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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籍登記之申請 

戶籍登記申請之意義，乃申請義務人，請求戶政機關登記其戶籍之意思

表示。 
戶籍登記之申請，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原則。 
另輔以戶政事務所依職權逕為登記為例外。 

二、受理戶籍登記之申請之管轄機關（地點）（戶籍§26） 

原則：戶籍登記之申請，應向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例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其登記得向戶籍

地以外之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例如98.7.3內政部公告：經法院裁

判確定之「姓氏變更宣告」、「離婚」、「撤銷離婚」、「撤銷結

婚」、「輔助宣告」、「撤銷輔助宣告」、「死亡宣告」、「撤銷死

亡宣告」等戶籍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或離婚，其結婚或離婚登記，

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在國外結婚或離婚，得檢具相

關文件，向我國駐外館處或行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戶籍地或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

理結婚或離婚登記。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外結婚或離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

駐外館處或行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申請，經驗證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辦理結婚或離婚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應向現住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移民法細則§30）。 
在國內之遷出登記，應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為之：自戶政電腦化後，

民眾於國內之遷徙登記，無須先至遷出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

僅需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遷出登記則由戶政事務所辦

理遷入登記後於戶政資訊系統內接續辦理。 

國民身分證有「因毀損而換領」之情形者，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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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61）。 
補領或換領戶口名簿，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向任一戶政事

務所為之（戶籍§63）。 

範題精選  
 在國內之遷出登記，應向何處為之？ 遷入地之戶政事務所 

遷入地之派出所 遷出地之派出所 遷出地之戶政事務

所。 （99、100地特五等、99普考） 

（B）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有戶籍人民遷出國外，持憑外國護照

入境，不得為遷入之登記 遷入登記應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申

請 遷出登記僅能向遷出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隨本國籍遠洋

漁船出海作業，得不為遷出之登記。 （96地特五等） 

（C）

 下列何種登記得向戶籍所在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出生

登記 死亡登記 收養登記 離婚登記。 （96地特五等） 
（C）

 下列有關戶籍登記申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其登記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

政事務所為之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或離

婚，其結婚或離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初設戶籍

登記，應向現住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在國內之遷出登記，應

向遷出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97身障五等） 

（D）

 初設戶籍登記，應向何處為之？ 現住地之派出所 住所地

之管轄法院 內政部戶政司 現住地之戶政事務所。 
 （97地特五等） 

（D）

 下列有關戶籍登記申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雙方在國內未曾

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或離婚，其結婚或離婚登記，應向男方現

住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之指定項目，其登記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初設

戶籍登記，應向現住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在國內之遷出登

記，應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98普考） 

（A）



 

5-8 第二篇 第四章 登記之申請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外結婚，應向何機關辦理結婚登

記？ 內政部 內政部指定之戶政事務所 任一戶政事務

所 現住地戶政事務所。 （99身障四等） 

（B）

雙方在國內均未曾設有戶籍者，在國內結婚，其結婚登記： 

應至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應至結婚男方居所地戶

政事務所為之 應至結婚女方居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得向

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98地特五等） 

（D）

以下何者錯誤？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可

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結婚登記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

在國外離婚，由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 一

方在國內曾有戶籍者，在國外結婚，由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結婚登記 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者，可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初設戶籍登記。 （99身障五等） 

（D）

雙方未曾在國內設立戶籍者，若在國外結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

駐外館處申請，經驗證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那個戶政事

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現住地的戶政事務所 遷入地的戶

政事務所 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任一戶政事務所。 
 （100地特五等） 

（C）

下列何項登記不可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出生地登記 

收養登記 遷入登記 監護登記。 （99身障五等） 

（C）

下列何種戶籍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出生登記 

死亡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收養登記。 （99地特五等） 

（D）

初設戶籍登記，應向何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中央政府所在

地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所在地 現住地 任一

戶政事務所。 （100地特五等） 

（C）

以下何項戶籍登記可於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出生地登記  
初設戶籍者 雙方無戶籍者在國內結婚 雙方無戶籍者在

國外結婚。 （101身障五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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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戶籍登記的申請方式 

依戶籍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登記之申請，由申請人以書面、言詞或網

路向戶政事務所為之。依前項規定以網路申請登記之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詳言之，現行戶籍登記之申請，有下列四種方式： 

書面申請：人民申請戶籍上登記的事項，應以書面申請為主。登記申請

書，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戶籍§28）。 
言詞申請：戶籍登記事項，原則應以書面申請為必要，但申請義務人有

正當理由者，得親自向戶籍登記機關以言詞申請代替書面申請。戶政機

關對於言詞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代填申請書，由戶籍人員向申請人朗

誦一遍，並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認可者，始能生法律上的效力。所謂不

能以書面申請之正當理由，如申請人係文盲，或雙手均殘廢不能寫字者

屬之（戶籍§28）。 
委託申請： 

申請義務人因故不能親自向戶籍機關申請者，得委託他人為之。但應

由義務人出具委託書行之，如以本人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代替者，亦

屬有效。 
戶籍員受理委託申請者，應在戶籍登記簿記事概內，予以註記。所謂

因故者，例如生病，出國，或因公出差者均屬之。 
「認領」、「終止收養」、「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的申請，涉

及當事人身分重大變更，原則上不可採委託他人申請之方式，以避免

影響當事人權益。 
但「有正當理由」，並「經戶政機關核准」，則認領、終止收養、結

婚或兩願離婚登記的申請，也可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申請（戶籍

§47）。 
網路申請： 

資訊化趨勢，部分戶籍登記得以網路申請代替書面申請。 
以網路申請登記之項目，應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制作業程序，明定公

告內容刊登政府公報（戶籍§27）。 

申請人以網路申請時，應以電子簽章為之。因申請人無法簽名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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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而必須透過電子簽章，識別申請人身分，應以電子簽章為之。 

依電子簽章法第九條第二項本文規定，依法令規定以電子簽章為簽

名、蓋章者，得依法令或行政機關之公告。目前經中央主管機關（內

政部）採認之電子簽章，僅有自然人憑證一種（戶籍§28）。 

範題精選  
 下列何者不是申請人申請戶籍登記的方式？ 書面 言詞 

網路 聲請。 （97身障四等、99地特五等） 
（D）

 登記之申請，申請人不得以下列何種方式為之？ 書面 言

詞 網路 電話。 （96、100地特五等） 
（D）

 辦理戶籍登記，除由戶政事務所逕為登記者外，應由下列何者在

申請書上簽名或蓋章？ 戶長 申請人 戶長指定之人 

法定代理人。 （97地特五等） 

（B）

 下列關於申請人以言詞申請戶籍登記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戶政事務所應代填申請書 必要時，應向申請人朗讀後，由

其簽名或蓋章 戶籍之登記，任何申請人皆得以言詞為申請 

身分登記不得以言詞為申請。 （98地特五等） 

（D）

 戶籍法規定，登記申請書，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部分，申請人

以網路申請時，應以那一種方式為之？ 電子郵件 電子簽

章 授權憑證 網路視訊。 （99身障五等、99地特五等） 

（B）

 戶籍登記申請書以網路申請者，應使用何種電子簽章？ 自然

人憑證 工商憑證 IC卡 金融卡。 （100地特五等）  
（A）

下列何者登記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不得以書

面委託他人為之？ 出生登記 死亡登記 認領登記 

監護登記。 （96地特五等） 

（C）

下列何種登記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無須有正當理由先經戶政事務所核准？ 收養登記 終止收

養登記 認領登記 兩願離婚登記。 （97身障五等） 

（A）

以下何項登記，無庸戶政事務所核准，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申請登 （A）


